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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盗播体育赛事直播行为侵犯合法直播人的经济利益,破坏市场竞争秩序,严重危害体育赛事

产业发展。由于我国刑法立法缺乏相关规范,民事赔偿责任不足以有效遏制该行为,导致体育赛事转

播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无法发挥刑法预防犯罪、规制行为的保障功能。为有效保护合法直播人的广播

组织权,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有必要对盗播体育赛事直播行为进行刑法规制。建议修改

《刑法》第217条侵犯著作权罪,增加侵犯广播组织权的行为类型,以实现对该行为的刑法规制。该行

为的犯罪化回应社会现实需求,满足法益保护需要,填补刑法立法漏洞,具有著作权法和政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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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1月11日 《著作权法》第3次修

正,修改广播组织权中转播权,使转播权成为可

以规制以任何技术手段转播的专有权利,为网络

盗播体育赛事直播的行为提供新的规制路径。与

《著作权法》相衔接,2020年12月26日通过的

《刑法修正案 (十一)》修改 《刑法》第217条

侵犯著作权罪,保护客体扩大至与著作权有关的

权利,然而列举的客观行为方式中没有侵犯广播

组织权的情形,盗播体育赛事直播不符合侵犯著

作权罪列明的行为类型,也不能以其他犯罪追究

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故在现行刑法立法框架下,
盗播体育赛事直播行为难以入罪。

随着体育赛事产业的快速发展,盗播体育赛

事直播行为的危害性日益凸显,是否有必要将之

纳入侵犯著作权罪的规制范围予以犯罪化? 犯罪

化的正当根据何在? 刑法立法如何规定? 有鉴于

此,本文拟对盗播体育赛事直播行为的刑法规制

展开探讨,从著作权法对该行为的法律定性出

发,指出刑法对该行为规制的缺失,探寻该行为

刑法规制的必要性和正当性根据,提出将该行为

纳入侵犯著作权罪规制的具体路径,以期为重大

体育赛事直播提供有力的刑法保障,维护体育产

业发展良好秩序,推动我国体育法治化建设,促

进我国体育产业的健康发展。

1 盗播体育赛事直播行为在著作权法中

的性质

  电视和新媒体机构直播重大体育赛事,需要

向赛事的主办方支付高额费用。如果其他媒体未

经许可随意转播,必然导致其观众数量减少和广

告收入降低,严重侵害合法直播人的经济利益,
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1]。体育赛事合法

直播者要求控制对赛事直播的转播行为,对于未

经许可转播其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的行为予以法律

规制。

2020年 《著作权法》第3次修正之前,体

育赛事合法直播者不能主张广播组织权中的转播

权,因为立法者认为 《著作权法》(2010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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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第45条规定的广播组织权中的转播权,是

指通过有线或者无线电视网络进行的实时转

播[2],不涵盖通过互联网的转播。故法院无法适

用广播组织的转播权规制网络盗播,而是适用作

品著作权或者录像制品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予以

规制。例如,北京新浪互联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诉

北京天盈九州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案,一审法院认

定体育赛事直播画面构成作品,被告未经许可进

行转播侵犯作品著作权;二审法院认定体育赛事

直播画面不属于作品,被告行为不侵害作品著作

权;再审法院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3-4]。
再如,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诉世纪龙信息网络

有限责任公司案,法院认定体育赛事直播画面构

成录像制品,受录制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保

护[5]。法院对于事实基本相同的案件,判决结果

不尽相同[6],观点存在分歧。

2020年 《著作权法》第3次修正对广播组

织权中转播权进行了修改。《著作权法》第47条

第1款第1项规定的转播权,可以规制以任何技

术手段将广播组织播放的广播电视进行非交互式

同步传播,其中包括截取并通过互联网向公众同

步传播其广播信号的行为。将转播权拓展至互联

网环境,符合技术发展、全面保护广播组织传播

权益的要求。未经许可通过无线电波、有线电缆

或者互联网截取广播组织载有体育赛事直播节目

的信号,进行转播的行为 (即 “信号盗版”),
落入转播权的控制范围,亦即侵犯广播组织的转

播权。

2 盗播体育赛事直播行为刑法规制的缺

失及反思

2.1 我国对盗播体育赛事直播行为刑法规制的

缺失

在侵犯著作权罪认定方面,《著作权法》是

前置法,《刑法》是后置法、保障法。根据法秩

序统一性原理,行为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

关的权利,是成立侵犯著作权罪的前提。《著作

权法》第53条规定了可能构成犯罪、追究刑事

责任的侵权行为,但并不涉及侵犯广播组织权的

行为。《刑法》第217条采用列举法描述侵犯著

作权罪的构成要件行为,包括侵犯作品著作权、
侵犯录制者权、侵犯表演者权及违反 《著作权

法》避开或者破坏技术保护措施等行为。录制者

权、表演者权与广播组织权同属于与著作权有关

的权利类型,侵犯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其他行

为类型均纳入刑法规制范围,却未将侵犯广播组

织权的行为纳入犯罪圈,有违反平等保护法益原

则之嫌。
列举法的罪状描述模式容易造成处罚漏洞。

例如,以营利为目的,侵犯广播组织权的行为即

使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由于

《刑法》第217条没有列举该种行为方式,也无

法成立侵犯著作权罪。盗播体育赛事直播行为侵

犯的正是广播组织权中的转播权,现行刑法没有

将侵犯广播组织权的行为犯罪化,如果将盗播体

育赛事直播行为认定为侵犯著作权罪,则与罪刑

法定原则相悖。
退一步讲,如果体育赛事直播画面构成视听

作品或者录像制品,盗播体育赛事直播节目则构

成侵犯视听作品著作权或者录像制品与著作权有

关的权利,那么该行为是否符合 《刑法》第217
条规定的侵犯著作权罪的实行行为类型进而入

罪? 答案是否定的。与盗播行为相关的是 《刑
法》第217条规定的第1项:未经著作权人许

可,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视听作品;第3
项: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

公众传播其制作的录音录像。要确定盗播行为是

否符合上述两种行为类型,关键是厘清 “通过信

息网络向公众传播”的含义。《著作权法》中的

“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并非泛指通过信息

网络进行的任何传播,而是特指交互式网络传播

行为,即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制的行为,公众可以

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表演或者

录音录像制品[7]。这一点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
例如,信息网络传播允许个人在其选定的时间

(也并非无期限限制)进行点播,属于信息网络

传播权,即 “交 互 式 传 播”的 权 利 控 制 的 行

为[8]。又如,信息网络传播通过互联网进行,公

众可以自主决定该作品的时间和地点[9]。司法实

务界对此也是持相同见解,例如,北京市高级人

民法院2018年发布的 《侵害著作权案件审理指

南》9.24 “定时播放”中明确规定:未经许可

通过信息网络按照事先安排的时间表向公众提供

作品在线播放,不构成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在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

国电信深圳分公司)、上海百视通电视传媒有限

公司与乐视网信息技术 (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侵

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中,二审法院认

9



河 北 体 育 学 院 学 报 第38卷

为,上诉人中国电信深圳分公司的IPTV客户在

线以点播的方式收看涉案电视剧的行为属于被上

诉人对涉案电视剧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控制的

范围[10]。可见,法院认可用户通过网络点播方

式获得作品的行为属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受信

息网络传播权控制。而体育赛事直播具有很强的

时效性,通过互联网实时转播体育赛事直播节目

是同步传播,属于非交互式传播,公众不能在其

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观看体育赛事直播,显然不同

于交互式传播的 “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
因而,盗播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的行为不符合侵犯

著作权罪的实行行为类型。
综上,盗播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的行为根据现

行 《刑法》难以认定为侵犯著作权罪,也不可能

以其他犯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所以,当前

对该行为的刑法规制仍然是空白的。

2.2 对盗播体育赛事直播行为刑法规制缺失的

反思

从实践看,行为人宁愿承担盗播体育赛事直

播侵权的民事责任,也不愿支付高昂的许可费

用。例如,早在2013年央视国际公司诉聚力公

司著作权侵权案中,法院判决聚力公司网络实时

播放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侵犯央视国际

公司著作权,判令赔偿数额55
 

000元[11]。之后

又发生了聚力公司网络盗播央视国际公司 “2016
欧洲足球锦标赛”赛事节目行为,法院判其赔偿

215万元。该案从法院2017年立案,至2020年

作出一审判决历时将近3年[12]。涉体育赛事转

播的侵权案件往往经历一审、二审,甚至是再

审。例如,前述引发广泛关注的新浪诉天盈九州

公司案,从一审、二审到再审历经6年[13-15]。
概言之,民事侵权责任的治理效果有限,加

之民事诉讼周期长、易拖延,无法及时有效保护

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仅靠非刑事法律无法取得预

防犯罪和规制行为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必

要动用刑法保护合法直播人的广播组织权,将盗

播体育赛事直播行为由民事违法行为上升为刑事

犯罪,以发挥刑法积极的一般预防功能,为社会

中的一般人提供行动指引,这对于加强体育赛事

转播的知识产权保护,提高体育治理法治化水平

具有重要意义。
在世界范围内,一些国家正在严密侵犯著作

权犯罪的刑事法网,努力列明各种可能构成版权

盗版的行为,对盗播体育赛事直播节目行为予以

刑法规制。对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和著作权一体

保护,是各国著作权刑法保护的基本做法,这符

合平等保护法益的要求,有利于有效惩治和打击

侵犯著作权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犯罪。例

如,根据 《美国版权法》规定,体育赛事直播节

目构成电影作品,应当予以版权保护[16],《美国

法典》第17卷第506条有关侵犯著作权的刑事

犯罪行为,就包括以营利为目的侵犯影片、音

乐、音像作品版权的行为,未经许可转播体育赛

事直播即属于以营利为目的侵犯电影作品版权的

行为,构成侵犯著作权的犯罪。
不同于美国版权法体系,欧陆法传统将著作

权和邻接权作二元区分,欧盟认为体育赛事视听

节目构成作品受到著作权保护或者作为音像制品

受到邻接权的保护[17],如法国和意大利采用附

属刑法方式对未经许可转播体育赛事节目的行为

予以刑事处罚。《意大利版权法》第171—174条

涉及著作权刑事保护规定,其中第171条第6项

特别规定违反保护广播组织的广播权利,擅自转

播广播电视节目的行 为 构 成 犯 罪,处500至

20
 

000里拉的罚金[18]。法国则是并处监禁刑和

罚金刑,即 《法国知识产权法典》L335-4规定

“未取得应有的许可,任何有偿或无偿的固定、
复制、传播或向公众提供,或远程传送表演艺术

者、录音录像制作者或音像传播企业的表演、录

音录像制品或节目的,处3年监禁及30万欧元

的罚金。”
因此,盗播体育赛事直播行为刑法规制的缺

失,一方面导致 《著作权法》与 《刑法》衔接不

畅,使 《著作权法》缺少刑法的最后保障,刑法

积极的一般预防功能无法发挥,对体育赛事转播

的知识产权保护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反映出我

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国际协同与立法前瞻性不

足,随着国际社会对盗播体育赛事直播行为犯罪

化的趋向以及该行为发生率和危害性的提升,我

国有必要将该 行 为 犯 罪 化,实 现 合 理 的 刑 法

规制。

3 盗播体育赛事直播行为刑法规制的正

当根据

3.1 满足法益保护的需要

刑法的目的和任务是保护法益,犯罪的本质

是侵犯法益。刑事立法规定某种行为为犯罪,必

须出于保护法益的需要。法益保护原则是刑事立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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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基本指导原理,为犯罪化提供积极判断标

准,亦即,日益增加的需要刑法保护的法益是犯

罪化最重要的理由[19]。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
刑事政策转向扩大犯罪圈,以前的一般违法行为

现在上升为犯罪行为,刑法立法体现出犯罪化的

趋势。广播组织权作为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日

益成为重要法益,需要刑法保护。体育赛事产业

和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未经许可转播体育赛事

直播节目的行为严重侵害广播组织权,亟需刑法

规制。
刑法上的法益,是应该通过刑法予以保护的

利益。有关侵犯著作权罪的法益有两种理论。其

一,该罪的保护法益是他人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

权有关的权利。《刑法》第217条规定 “有下列

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情形之

一”,该条文提示该罪的保护法益是他人的著作

权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其二,该罪的保护法

益 (客体)是著作权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以及

国家的著作权管理秩序 (制度)。
著作权管理秩序 (制度)是由著作权法构建

的一种秩序状态,有些管理秩序的确立是出于行

政管理的需要,与著作权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

的保护没有太大关系,单纯行政管理的著作权管

理秩序 (制度)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法益,但不

能上升为刑法法益。法益保护对于刑事违法性判

断有根本制约,如果将著作权管理秩序 (制度)
作为侵犯著作权罪的法益,违反该秩序 (制度)
的行为并不一定都具有刑事违法性,那么该秩序

(制度)作为侵犯著作权罪的法益不能对其刑事

违法性的判断起到根本制约作用,因而,著作权

管理秩序 (制度)作为侵犯著作权罪的法益并不

妥当。据此,侵犯著作权罪的保护法益是著作权

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不包括国家的著作权管

理秩序 (制度)。
需要注意的是,“法益并不必然地像人的生命

一样是预先给定的,也是可以通过立法者创设

的。”[20]例如,广播组织权是 《著作权法》授予

“广播组织对他人转播其广播、电视,以及录制其

广播、电视的控制权,以保障广播组织的投入获

得正当利益回报”[21],其来源于 《著作权法》的

明文规定,没有 《著作权法》的赋权就没有广播

组织权。易言之,广播组织权是立法者创设的法

益。基于适应新技术的发展和保护广播组织正当

利益的需要,广播组织权作为典型的与著作权有

关的权利,理应是值得刑法保护的法益,严重侵

害广播组织权的行为应当划入犯罪的成立范围。
网络盗播体育赛事节目侵犯广播组织的广播组织

权,刑法立法扩大侵犯著作权罪的保护范围至广

播组织权,使得盗播体育赛事直播行为受到侵犯

著作权罪的规制,以保证法益保护的周延性。

3.2 填补刑法立法漏洞

随着社会发展,新的法益侵害行为增多,需

要增设新罪或者修改原有的犯罪构成来规制新的

犯罪行为,实现法益保护。我国刑法立法规定缺

乏类型性,存在立法漏洞。例如, 《刑法》第

217条侵犯著作权罪的保护法益是选择与著作权

有关的权利中的部分法益进行保护,而对同属于

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类型的广播组织权没有保

护,造成处罚不均衡。侵犯著作权罪的构成要件

列举了6种行为方式,看似全面,但事实上不能

涵摄其他值得科处刑罚的侵权行为,造成立法漏

洞。未经许可转播体育赛事直播的行为严重侵犯

广播组织权中转播权,扰乱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

秩序,将该行为纳入刑法规制,严密著作权保护

的刑事法网,填补刑法立法漏洞,既回应社会现

实需求,也符合时代精神,有利于全面有效保护

法益,彰显刑法积极的一般预防目的。
填补刑法立法漏洞并不是过度扩张犯罪成立

范围,而是要为刑事立法确定合理、妥当的犯罪

圈,并且没有违反刑法谦抑性 (辅助性)原则。
刑法谦抑性 (辅助性)原则更属于一种刑事政策

性的准则,而不是一种强制性规定,“立法更多

是一种社会政策性决定,立法者可以基于法益保

护的理念在一定范围内将犯罪行为转化为违反行

政法、民商法的行为,或者将违法行为犯罪化。”
因此,将哪些行为规定为犯罪行为,是立法者回

应刑事政策要求,根据法益保护原则决定的,以

实现刑法在社会治理中的应有功能。将未经许可

转播体育赛事直播行为犯罪化符合法益保护原则

和著作权刑法保护的刑事政策,与刑法谦抑性

(辅助性)原则并不冲突。
此外,将盗播体育赛事直播行为纳入侵犯著

作权罪的成立范围,并不必然科处刑罚。换言

之,实行犯罪成立范围与处罚范围的分离,在刑

事司法领域强调谦抑性[22]。将盗播体育赛事直

播行为在立法上做犯罪化处理,在刑事司法实务

中贯彻谦抑性原则,通过检察院不起诉制度、法

院定罪免刑或宣告缓刑制度,最大限度实现刑法

11



河 北 体 育 学 院 学 报 第38卷

法益保护机能与自由保障机能的平衡,从而警告

人们不要实施该种违法犯罪行为,达到预防犯罪

的目的。

3.3 具有著作权法和政策基础

将未经许可转播体育赛事节目的行为纳入侵

犯著作权罪的规制范围,具有著作权法基础。
《著作权法》第53条规定侵权行为同时损害公共

利益,对行为人进行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其中第5项 “未经许可,播

放、复制或者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广播、电

视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是侵犯广播组织权

的行为,这里的 “损害公共利益”是指 “构成不

正当竞争,危害经济秩序的行为”[23],侵害广播

组织权同时损害市场经济秩序和公平竞争环境的

行为,有可能构成侵犯著作权罪,承担刑事责

任。如前所述,侵犯著作权罪的保护法益是著作

权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广播组织权作为与著

作权有关的权利类型,理应受到刑法保障。将侵

犯广播组织权的行为纳入侵犯著作权罪的规制范

围,确保法益保护的周延性,通过民事、行政、
刑事手段,治理侵犯广播组织权的行为,充分发

挥法律的一般预防效果,提升体育赛事直播的著

作权保护水平。

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 《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确

立知识产权 “严保护”政策导向,提出 “研究加

强体育赛事转播知识产权保护”“加强刑事司法

保护,推进刑事法律和司法解释的修订完善”
“加大刑事打击力度”的要求。2021年10月,
国务院印发 《“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

用规划》,重申了这一立场。从这些规范性文件

可以看出,国家从政策层面强调完善体育赛事节

目著作权保护,加大刑事打击力度。未经许可转

播体育赛事直播实际是信号盗版,将其纳入侵犯

著作权罪的规制范围,有利于发挥刑法在体育治

理法治化中的保障作用。
在现代社会,国家的刑事政策在犯罪化上源

于两个思路:“一个思路是保护社会免受新型犯

罪的侵害,这些犯罪通常是与新技术联系在一起

的,这种政策可以称之为现代化的政策;另一个

思路是确认新的权利并加以保护,这种犯罪化的

刑事政策可以称之为保护的政策。”[24]我国著作

权刑法保护与 “现代化的政策”和 “保护的政

策”这两种思路相契合,即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

和不断被确认的新权利。通过在侵犯著作权罪中

增加侵犯广播组织权的行为方式,对盗播体育赛

事直播的行为进行刑罚处罚,符合著作权刑法保

护领域犯罪化的刑事政策。

4 盗播体育赛事直播行为的刑法立法

展望

  我国目前的刑法立法是逐步严密刑事法网的

过程,反映了犯罪化的总体趋势,符合当代中国

社会治理的需要[25]。对于盗播体育赛事直播行

为,建议通过增加侵犯著作权罪的行为方式,将

其纳入侵犯著作权罪的规制范围。
以盗播体育赛事直播为典型的侵犯广播组织

权行为入罪,贯彻了积极刑法观和刑民衔接的立

法理念。积极刑法观主张扩大犯罪圈,拓宽刑法

的调控范围,使刑法能够及时回应社会的发展变

化,更好实现刑法预防犯罪目的。盗播体育赛事

直播行为犯罪化体现了刑法积极参与社会治理,
回应体育产业健康发展的保护需求。《著作权法》
是侵犯著作权罪的前置法,在前置法修改完善的

基础上,《刑法》第217条也应当作出相应修改,
对相同术语的解释做到统一。

如前所述,《著作权法》2020年第3次修正

后,盗播体育赛事直播行为落入广播组织权的控

制范围,侵犯合法直播人的广播组织权。通过修

改侵犯著作权罪,增加侵犯广播组织权的行为类

型,即可实现该行为的犯罪化,亦即在 《刑法》
第217条侵犯著作权罪第2款列明的6种行为类

型之外,增加侵犯广播组织权这种行为类型作为

第7项:未经广播组织许可,播放、复制或者通

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广播、电视。如此,盗播

体育赛事直播行为涵摄进侵犯著作权罪的实行行

为,为该行为入罪提供规范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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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iracy
 

of
 

live
 

sports
 

events
 

broadcasting
 

infringes
 

economic
 

interests
 

of
 

legal
 

broadcasters,
 

undermines
 

the
 

order
 

of
 

market
 

competition
 

and
 

seriously
 

endangers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event
 

industry.
 

Due
 

to
 

the
 

lack
 

of
 

relevant
 

norms
 

in
 

China’s
 

criminal
 

law
 

legislation,
 

civil
 

liability
 

for
 

com-
pensation

 

is
 

not
 

enough
 

to
 

effectively
 

curb
 

this
 

behavior,
 

resulting
 

in
 

poor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for
 

sports
 

event
 

broadcasting,
 

and
 

unable
 

to
 

play
 

the
 

role
 

of
 

criminal
 

law
 

in
 

preventing
 

crime
 

and
 

regulating
 

behavior.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protect
 

the
 

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
 

right
 

of
 

le-
gal

 

live
 

broadcasters
 

and
 

maintain
 

the
 

market
 

economic
 

order
 

of
 

fair
 

competition,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criminal
 

law
 

regulation
 

on
 

the
 

piracy
 

of
 

live
 

sports
 

events
 

broadcasting.
 

It
 

is
 

suggested
 

to
 

a-
mend

 

the
 

crime
 

of
 

copyright
 

infringement
 

in
 

Article
 

217
 

of
 

the
 

Criminal
 

Law
 

and
 

increase
 

the
 

types
 

of
 

acts
 

that
 

infringe
 

the
 

rights
 

of
 

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criminal
 

regulation
 

of
 

this
 

act.
 

The
 

criminalization
 

of
 

this
 

act
 

responds
 

to
 

the
 

needs
 

of
 

social
 

reality,
 

meets
 

the
 

needs
 

of
 

legal
 

interest
 

protection,
 

fills
 

the
 

loopholes
 

in
 

criminal
 

law
 

legislation,
 

and
 

has
 

the
 

basis
 

of
 

copyright
 

law
 

and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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